本科生通识教育选修课
（新）开课申请表

开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开课时间：200 —200 学年第 学期

	课程名称
	
	学时数
	32

	课程编号
	
	学分数
	2

	先修课程
	
	适应专业
	

	开 课 教 师 基 本 情 况

	教师姓名
	
	职 称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课 程 内 容 简 介（50至100字）

	课 程 教 学 大 纲

1、 目的与意义

2、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

3、 成绩考核及评分方法

（可另附页）



	选用教材
	
	接受人数
	

	教室设备要求
	

	教学院长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院长签字

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1．“课程编号”一栏由教务处填写。

2．请各申报教师按照表格要求填好后，交至教学干事处，经教学院长签字批准后，统一于每学期第10周之前交教务处211房间（必须有电子文档）。

    3．通识教育选修课上课时间原则上定为每星期二或星期四晚（18：40-21：05）。

4. 考试成绩按《北京理工大学本科生成绩管理办法》执行（通过校园网录入），外聘教师在考试结束后一周内将成绩交教务处教务科。
